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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8� � � �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4-050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控股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

项

，

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起停牌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

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

》（

临

2014-049

）。

目前

，

该重大事项仍在研究商讨中

，

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保证信

息披露的公平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9

月

17

日起继续停牌

，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

含停牌当日

）

公告并复牌

。

特此公告

。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9月 17日

证券代码：601600� � � � � �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25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从中纪委

、

监察部网站获悉

，

2014

年

9

月

15

日

，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原总

经理

，

现中国铝业公司总经理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孙兆学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

，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

孙兆学现已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辞呈

，

申请辞去本公司副董事长

、

董事职务

，

该辞呈即日生效

。

上述事项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经营

。

特此公告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6日

证券代码：601901� �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14-08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一家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

关于核准方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1

家分支机构的批复

》（

湘证监机构字

[2014]92

号

），

核准公

司在浙江省宁波市设立一家

C

型证券营业部

，

业务范围为

：

证券经纪

（

除广东省深圳市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之外

）、

证券投资咨询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代销金融产品

。

特此公告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567� � � �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4-� 064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

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141096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

了审查

，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公

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22� � �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2014-052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

人陈大魁先生于

2014

年

7

月

21

日将其持有的无限售条件的高管锁定股

6,735

万股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上述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3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的

《

关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 （

公

告号

：

2014-041

）。

上述所质押股份中的

5,050

万股已于

2014

年

7

月

28

日解除质押

，

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公司

"

）

办理了解除

质押登记手续

。

上述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的

《

关

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

公告号

：

2014-045

）。

近日

，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陈大魁先生的通知

，

上述质押给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中剩余的

1,685

万股已解除质押

，

并于

2014

年

9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公司

"

）

办

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

截至

2014

年

9

月

10

日

，

陈大魁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0,500

万股

，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46.42%

。

本次质押解除后

，

陈大魁先生共计被质押公司股份

15,

700

万股

，

质押部分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5.55%

。

特此公告

。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22� � �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2014-053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和投资者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搬迁至新的办公地址

，

现将公司办

公地址及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

原联系地址为

：

浙江省嘉善县经济开发区柳溪路

26

号

；

现变更为

：

浙江省嘉善县经济开发区泰山路

1

号

。

本次变更仅为办公及联系地址变更

，

公司邮编

、

投资者联系电话

、

公司网

址

、

联系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

特此公告

。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522� �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2014-054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接到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陈大魁先生的通知

，

陈大魁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高管锁定股

2,

539.52

万股以及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00.00

万股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并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公司

"

）

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登记日为

2014

年

9

月

15

日

。

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9

月

15

日起

，

至质权人向中登公司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

截至

2014

年

9

月

15

日

，

陈大魁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0,500

万股

，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46.42%

。

陈大魁先生本次合计被质押

3,639.52

万股

，

质押部分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8.24%

；

共累计被质押

17,385

万股

，

质押部分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39.36%

。

截至

2014

年

9

月

15

日

，

陈大魁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0,500

万股

，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46.42%

。

本次被质押后

，

陈大魁先生共计被质押公司股份

19,

339.52

万股

，

质押部分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3.79%

。

特此公告

。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2014-036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

：

１９

，

６３３

，

３２０

股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一

、

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保利房地产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保利地产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股票期权行权

相关事项的议案

》，

经审核公司及激励对象已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

条件

，

首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为

１６４

名

，

对应的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为

２８０４．８６８

万份

，

行权价格为

５．０７

元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

保利房地产

（

集

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暨符合

行权条件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６

）。

二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

一

）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行权数量

（

股

）

本次行权占股权激

励计划总量的比例

本次行权占首期可

行权期权总量的比

例

一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宋广菊 董事长

２０５

，

２００ ０．２２％ ０．７３％

２

王小朝 董事

２０５

，

２００ ０．２２％ ０．７３％

３

彭碧宏 董事

２０５

，

２００ ０．２２％ ０．７３％

４

张玲 董事

２０５

，

２００ ０．２２％ ０．７３％

５

朱铭新 董事

、

总经理

３０２

，

４００ ０．３２％ １．０８％

６

张曦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２５９

，

２００ ０．２８％ ０．９２％

７

刘平 副总经理

１２９

，

６００ ０．１４％ ０．４６％

８

余英 副总经理

２５９

，

２００ ０．２８％ ０．９２％

９

陈冬桔 副总经理

１２９

，

６００ ０．１４％ ０．４６％

１０

王健 副总经理

１２９

，

６００ ０．１４％ ０．４６％

１１

胡在新 副总经理

２５９

，

２００ ０．２８％ ０．９２％

１２

吴章焰 副总经理

１２９

，

６００ ０．１４％ ０．４６％

１３

黄海 董事会秘书

２２６

，

８００ ０．２４％ ０．８１％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

１３

人

）

２

，

６４６

，

０００ ２．８２％ ９．４３％

二

、

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

１２０

人

）

１６

，

９８７

，

３２０ １８．０８％ ６０．５６％

总 计

（

１３３

人

）

１９

，

６３３

，

３２０ ２０．９０％ ７０．００％

（

二

）

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股票

。

（

三

）

行权人数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人数为

１３３

名

。

三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

况

（

一

）

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

二

）

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

１９

，

６３３

，

３２０

股

。

（

三

）

本次行权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参与行权的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行权新增股份

２

，

６４６

，

０００

股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行权之日起锁定

６

个月

，

转让时须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

》、

公司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

等有关规定

。

（

四

）

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

：

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

，

７０６

，

９９１

，

５８７ １９

，

６３３

，

３２０ １０

，

７２６

，

６２４

，

９０７

总计

１０

，

７０６

，

９９１

，

５８７ １９

，

６３３

，

３２０ １０

，

７２６

，

６２４

，

９０７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

四

、

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验资报告

》（

信会师报

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７１１１９３

号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止

，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

行股票新增股份

１９

，

６３３

，

３２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

募集资金

９９

，

５４０

，

９３２．４０

元

，

其中增加股本为人民币

１９

，

６３３

，

３２０．００

元

，

增加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７９

，

９０７

，

６１２．４０

元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

１９

，

６３３

，

３２０

股

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

五

、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六

、

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

，

８２２

，

２５６

，

９７０．８１

元

，

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０．３５７０

元

。

以本次行权后总股本

１０

，

７２６

，

６２４

，

９０７

股

为基数计算

，

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

，

基本每股收益

约为

０．３５６３

元

。

七

、

备查文件

１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

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

》

２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验资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７１１１９３

号

）

特此公告

。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99� � � �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转债代码：127001� � � � � �转债简称：海直转债 编号：2014-046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直转债”流通面值少于 3,000 万元

并将停止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2]1641

号

）

核准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

司

"

）

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

（

下同

）

650,000,000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并于

2013

年

1

月

7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根据有关规定和

《

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约定

，

公司

"

海直转债

"

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进入转股期

。

有关事

宜见

2013

年

6

月

1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的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海直转债

"

实施转

股事宜的公告

》。

截至

2014

年

9

月

15

日收盘后

，

公司

"

海直转债

"

已累计有

621,193,100

元转为公

司发行的

A

股股票

，

尚有

28,806,900

元在市场流通

，

占

"

海直转债

"

发行总量的

4.43％

，

未转股

"

海直转债

"

流通面值少于

3,000

万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

业务实施细则

》

的有关规定

，

"

海直转债

"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即

2014

年

9

月

22

日起停止交易

。

同时

2014

年

9

月

22

日为

"

海直转债

"

赎回日

，

公司将全额赎

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易日

（

2014

年

9

月

19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

海直转债

"

。

请

"

海

直转债

"

持有人及时转股

，

截止赎回日当天还未转股的

"

海直转债

"

将被公司全部赎

回

，

请

"

海直转债

"

持有人注意投资风险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99� � � � �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转债代码：127001� � � � � � �转债简称：海直转债 编号：2014-047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海直转债”赎回事宜的第四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

"

海直转债

"

赎回价格

：

100.76

元

/

张

（

含当期利息

，

利率为

1.0%

，

且当期利息含

税

）

,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

准

。

2

、

"

海直转债

"

赎回日

、

停止交易和转股日

：

2014

年

9

月

22

日

。

3

、

"

海直转债

"

赎回资金到账日

：

2014

年

9

月

29

日

。

4

、

根据安排

，

截至

2014

年

9

月

19

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

"

海直转债

"

将被赎回

，

特

提醒

"

海直转债

"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

一

、

赎回情况概述

1.

触发赎回情形

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4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20

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已有十五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即

6.98

元

/

股的

130%

（

含

130%

），

已触发公

司

《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以下简称

"

《

募集说明书

》

"

）

中约定的有条

件赎回条款的情形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赎回

"

海直转债

"

的议案

》，

公司

决定行使

"

海直转债

"

赎回权

，

按照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

可转债

。

详见

2014

年

8

月

21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的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2.

赎回条款

《

募集说明书

》

中对有条件赎回的约定如下

：

在转股期内

，

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

，

本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以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

（

A

）

在转股期内

，

如果本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

含

130%

）；

（

B

）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

IA=B×i×t/365

IA

：

指当期应计利息

；

B

：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

i

：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

t

：

指计息天数

，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

算

头不算尾

）。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

格计算

。

二

、

赎回实施安排

1.

赎回价格

：

100.76

元

/

张

（

含当期利息

，

利率为

1.0%

，

且当期利息含税

），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

为准

。

2

、

赎回对象

：

2014

年

9

月

19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

"

海直转债

"

持有人

。

3

、

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

1

）

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五个交易日

（

即

2014

年

8

月

27

日

）

内在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披露赎回实施公告

3

次

，

通告

"

海直转债

"

持有人本次

赎回的相关事项

。

（

2

）

2014

年

9

月

22

日为

"

海直转债

"

赎回日

。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日前一交

易日

（

2014

年

9

月

19

日

）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

海直转债

"

。

自

2014

年

9

月

22

日起

"

海

直转债

"

停止交易和转股

。

本次有条件赎回完成后

，

"

海直转债

"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摘牌

。

（

3

）

2014

年

9

月

25

日为

"

海直转债

"

赎回款的公司付款日

，

2014

年

9

月

29

日为赎

回款到达

"

海直转债

"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

，

届时

"

海直转债

"

赎回款将通过股东托管券商

直接划入

"

海直转债

"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

（

4

）

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7

个交易日内

，

在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

登赎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

4．

其他事宜

联系部门

：

公司董事会事务部

联系地址

：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深圳直升机场

联 系 人

：

徐树田 苏韶霞

电 话

：

(0755) 26723146 26971630

传 真

：

(0755) 26971630 26726431

邮 编

：

518052

三

、

其他须说明的事项

1.

本赎回公告刊登日至赎回日前

，

海直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内可正常交易和转股

。

2.

海直转债自赎回日

（

2014

年

9

月

22

日

）

起停止交易和转股

。

四

、

备查文件

1.

公司

《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2.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255� � � � �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14-063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７

，

６００

万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一

、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中国证监会下发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２８０

号

《

关于核

准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７

，

６００

万股新股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北京

）

有限公司出具

了

《

验资报告

》（

会验字

［

２０１３

］

２４２４

号

），

根据该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止

，

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１７

，

６００

万股

，

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０８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全部为现金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２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８３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７０７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

本次限售股锁定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二

、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

三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皆承诺

，

其所认购的股份限售

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截至公告日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

不

存在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

四

、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

保荐机构就鑫科材料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如下

：

１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

公司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限售承诺

；

３

、

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

、

准确

、

完整

；

４

、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

五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７

，

６００

万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

股

）

剩余限售股数

量

（

股

）

１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４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６ ４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

富

·

创赢一期

６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６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

安财富

·

创赢一期

６０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６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凌祖群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８ 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韩玉山

１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７ １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６

金鹰基金

—

民生银行

—

山西信托

·

定盈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１ １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１４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六

、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４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６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Ａ

股

４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４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６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６２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七

、

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313� � � �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2014-052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日海

通讯

”）

第三届董事会在深圳市南山区清华信息港综合楼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十

四次会议

。

会议通知等会议资料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

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

６

名

，

实到董事

６

名

，

其中

，

王文生先生和王祝全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

。

会议由董事长王文生先生召集并主持

。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控股子公司日海通服为其全资子公司安徽国维继续提供

担保的议案

》。

本决议的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关于控股子公司日海通服为其全资子公司安徽国维继续提供担保的公告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收购穗灵咨询持有的日海通服部分股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６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关于收购穗灵咨询持有的日海通服部分股权的公告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特此公告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313� � �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2014-053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日海通服为其全资子公司

安徽国维继续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日海通讯

”）

的控股子公

司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日海通服

”）

的全资子公司安徽省国维通信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安徽国维

”）

向徽商银行合肥科技支行申请的不超

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借款即将到期

，

安徽国维拟向徽商银行合肥科技

支行继续申请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借款

，

日海通服为该次借款继

续提供保证担保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

，

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被担保人安徽国维的基本情况

（

一

）

公司名称

：

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

二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

三

）

注册资本

：

３

，

０００

万元

。

（

四

）

注册地址

：

合肥新站区二环路以北龙门岭路以东青年创业大厦

２８

层

。

（

五

）

经营范围

：

通信工程

、

铁路电务工程

、

安全技术防范工程

、

管道工程

、

建筑

智能化工程

、

综合布线工程设计

、

施工

，

通信设备研发

、

代工生产

（

仅限外包

）、

销

售

、

安装

、

调试

、

维护

、

修理

；

市场营销代理

；

劳务派遣

（

除境外

）

及咨询服务

（

除职业

介绍

）。

（

六

）

法定代表人

：

胡国维

。

（

七

）

股东情况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日海通服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出资比例为

１００％

。

（

八

）

安徽国维主要财务数据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数据未经审计

）：

单位

：

万元

科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９

，

２６７．０６ １９

，

６９０．８５

负债总额

１１

，

０３７．６１ １１

，

６７７．５４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１

，

０３７．６１ １１

，

６７７．５４

银行贷款总额

３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净资产

８

，

２２９．４６ ８

，

０１３．３１

资产负债率

５７．２９％ ５９．３％

科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５

，

０７０．１１ １２

，

０９１．９１

利润总额

２８５．９４ １

，

６７１．５０

净利润

２１６．１５ １

，

２５０．４９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日海通服拟与徽商银行合肥科技支行签署担保合同

，

为安徽国维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

目前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

四

、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

，

认为

：

日海通服为安徽国维提供担保

，

主要是为了满

足安徽国维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等日常经营需要

，

有利于安徽国维业务的开展

。

被

担保方为其全资子公司

，

公司对其有控制权

，

安徽国维经营稳定

，

具有良好的偿债

能力

。

此次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

，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

。

同时

，

公司将通过完善担保管理

、

加强财务内部控制

、

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

行

、

及时跟踪被担保人的经营状况

，

强化担保管理

，

降低担保风险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明细如下

：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批准的担保总额度

（

万

元

）

（

拟

）

借款银行 备注

日海通服

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３

，

０００

徽商银行合肥科技支行 担保合同已签署

，

未逾期

。

日海通服

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２

，

５００

兴业银行合肥寿 春路支

行

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

日海通服

新疆日海卓远通信工程有限公

司

１

，

０００

招商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

日海通服

贵州日海捷森通信工程有限公

司

１

，

０００

贵阳银行直属支行 担保合同已签署

，

未逾期

。

日海通讯 湖北日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招商银行武汉光谷支行 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

合计

１７

，

５００

本次批准的担保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１．５３％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

为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

１０．４６％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日海通讯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313� � �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2014-054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穗灵咨询持有的日海通服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日海通讯

”）

拟以自有资

金

１

，

７０９．２９

万元收购广州穗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穗灵咨询

”）

持

有的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日海通服

”）

２．８４６２％

的股权

，

股权转让完

成后

，

穗灵咨询持有日海通服的股权比例为

１．８９７５％

，

公司直接持有日海通服的股

权比例增加至

５２．６１２７％

。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根据

《

公

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本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股权转让方穗灵咨询的基本情况

（

一

）

公司名称

：

广州穗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

二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独资

）。

（

三

）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

四

）

成立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

五

）

注册地址

：

广州市白云区云景路云嘉街

３

号

４０８

房

。

（

六

）

经营范围

：

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

；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

电子设备工程

安装服务

；

场地租赁

（

不含仓储

）；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

；

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

租赁

；

策划创意服务

；

通信线路和设备的安装

；

通信系统工程服务

；

房屋租赁

；

仪器

仪表批发

；

办公设备批发

；

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

；

投资咨询服务

；

物业管理

；

计算

机批发

；

通讯设备及配套设备批发

；

教育咨询服务

；

公共关系服务

；

企业形象策划

服务

；

企业管理服务

（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批发

；

贸易咨

询服务

；

软件批发

；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

文化艺术咨询服务

；

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

；

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

；

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

（

七

）

股东情况

：

刘向荣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出资比例为

１００％

。

（

八

）

法定代表人

：

刘向荣

。

三

、

交易标的日海通服的基本情况

（

一

）

公司名称

：

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

（

二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

三

）

注册资本

：

３３

，

８２４．６４１８

万元

。

（

四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

五

）

注册地址

：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１６２

号创意大厦

Ｂ１

栋附楼第

３

层

３０１

、

３０２

单元

。

（

六

）

经营范围

：

卫星及公用电视系统工程服务

；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工程服务

；

电力工程设计服务

；

通信设施安装工程服务

；

铁路运输通信服务

；

通信系统工程服

务

；

铁道工程设计服务

；

网络技术的研究

、

开发

；

工程勘察设计

；

建筑物空调设备

、

通风设备系统安装服务

；

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

；

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

通信设

备零售

；

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

；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

保安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程

服务

；

铁路沿线维护管理服务

；

电力输送设施安装工程服务

；

软件服务

；

通信线路

和设备的安装

；

机电设备安装服务

；

其他工程设计服务

；

票务服务

；

通信工程设计

服务

；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

；

软件开发

；

广播电视及信号设备的安装

；

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

；

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

；

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

；

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

理

；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

广播系统工程服务

；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

；

智能卡

系统工程服务

；

铁路调度

、

信号服务

；

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

。

（

七

）

法定代表人

：

王祝全

。

（

八

）

日海通服

（

单体

）

主要财务数据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

１０２

，

９６９．１８

？？？？？？

９３

，

３２０．６３

负债总额

？？？？？

４１

，

２７３．３０

？？？？？？

３２

，

２１３．３２

净资产

？？？？？

６１

，

６９５．８９

？？？？？？

６１

，

１０７．３１

２０１４

年

（

１－６

月

）

２０１３

年

（

１－１２

月

）

营业总收入

？？？？？？

９

，

９７２．２７

？？？？？？

２５

，

８６３．６５

营业利润

？？ ？？？？？

６４６．１２

？？？？？？？

４

，

８２４．４０

净利润

？？？？？？？

５８８．５８

？？？？？？？

４

，

４３６．９６

（

九

）

本次股权转让前的股东情况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人民币万元

）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

８３３．３４１７

现金

、

股权

４９．７６６５％

安徽浩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７４１．０８４６

股权

１１．０６０２％

河南海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

，

７２９．６８３９

股权

８．０７０１％

广州穗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４．５４０５

股权

４．７４３７％

贵州众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４６７．８４００

股权

４．３３９６％

重庆市高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１７６．５２５６

股权

３．４７８３％

武汉嘉瑞德通信有限公司

１

，

１９７．８２５５

股权

３．５４１３％

长沙市骏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１９６．６３５８

股权

３．５３７８％

云南博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８８４．０１４３

股权

２．６１３５％

乌鲁木齐卓远天予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２．０３３５

股权

２．０７５５％

上海恒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６１．６３７９

股权

０．７７３５％

深圳市海易通信有限公司

２

，

０２９．４７８５

现金

、

股权

６．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３

，

８２４．６４１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

十

）

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东情况

：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人民币万元

）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

％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７９６．０６６０

现金

、

股权

５２．６１２７％

安徽浩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３

，

７４１．０８４６

股权

１１．０６０２％

河南海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

，

７２９．６８３９

股权

８．０７０１％

广州穗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６４１．８１６２

股权

１．８９７５％

贵州众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４６７．８４００

股权

４．３３９６％

重庆市高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１７６．５２５６

股权

３．４７８３％

武汉嘉瑞德通信有限公司

１

，

１９７．８２５５

股权

３．５４１３％

长沙市骏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１９６．６３５８

股权

３．５３７８％

云南博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８８４．０１４３

股权

２．６１３５％

乌鲁木齐卓远天予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２．０３３５

股权

２．０７５５％

上海恒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６１．６３７９

股权

０．７７３５％

深圳市海易通信有限公司

２

，

０２９．４７８５

现金

、

股权

６．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３

，

８２４．６４１８ １００．００００％

四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成交金额

：

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

１

，

７０９．２９

万元

。

（

二

）

交易定价依据

：

参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日海通服与刘向荣先生签署的

《

关于设

立广州日海穗灵通信工程公司之合资协议

》

等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

，

以及

穗灵咨询作为日海通服的经营管理团队之一实现的经营业绩

，

双方协商确定

。

（

三

）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

以现金分三期支付

。

在本协议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

内

，

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５９８．２５

万元

（

占转让价款的

３５％

）；

股权转让

手续办理完毕

，

穗灵咨询向日海通服全资子公司广州日海穗灵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日海

”）

提供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借款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

，

支付第二期

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４２７．３２

万元

（

占转让价款的

２５％

）；

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

币

６８３．７２

万元

（

占转让价款的

４０％

），

分六次进行支付

，

每次支付的金额和进度与

广州日海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工程未回款的回款进度挂钩

。

（

四

）

股权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

：

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

（

五

）

协议的生效

：

转让各方签字盖章后并经日海通讯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

（

六

）

其他约定

：

１

、

穗灵咨询保证在目标股权转让完成前

，

不存在没有披露的广州日海及与广

州日海相关的负债

、

或有债务

（

或潜在负债

）、

原补偿安排

，

若因前述及相关事项给

广州日海或受让方造成损失

，

由穗灵咨询以现金方式全额赔偿

。

２

、

穗灵咨询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产生的任何与广州日海相关的风险

（

包括但不限于应收款项

／

未回工程款的收回风险

、

税务风险

、

法律风险

、

抵押担保

事项产生的风险及后续影响等

）

承担全部责任

。

３

、

穗灵咨询承诺不得利用关联交易等损害广州日海利益

（

包括但不限于广州

日海自身利益及广州日海的母公司

、

母公司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的利益

）；

保证其

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不得在广州日海经营范围内的任何其它公司持股

、

任职

、

担任顾问或以其它形式损害广州日海利益

，

广州日海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在广州日

海任职期间及任职期间结束后的三年内不得在广州日海经营范围内的任何其它

公司持股

、

任职

、

担任顾问或以其它形式损害广州日海利益

，

若因前述及相关事项

给广州日海或日海通讯造成损失

，

由穗灵咨询及其实际控制人以现金方式全额赔

偿

。

４

、

穗灵咨询承诺促使并确保广州日海管理层对广州日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工程未回款进行积极有效的回收

、

记录和管理

，

并保证按约定的回款进

度全额收回历史未回款

，

未按承诺的整体进度收回的部分

，

穗灵咨询同意支付给

日海通讯补偿金

。

５

、

穗灵咨询承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以下简称

“

三个考核

年度

”）

广州日海各年的业绩考核指标

（

营业收入和税后净利润

）

完成百分比均能

够达到

１００％

，

否则

，

穗灵咨询同意按照约定向日海通讯承担未完成业绩考核指标

的补偿责任

。

五

、

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穗灵咨询持有的日海通服部分股权

，

是为了促进日海通服业务长期

健康发展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

公司

、

日海通服

、

穗灵咨询及日海通服其他

１０

名股东

将按照新的股权比例履行

《

关于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暨股权激励之框

架协议

》

及补充协议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9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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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

届监事会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清华信息港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十四次会议

。

会

议通知等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９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

事

。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

，

实到监事

３

名

。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郑朝辉先生召集并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控股子公司日海通服为其全资子公司安徽国维继续提供

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

关于控股子公司日海通服为其全资子公司安徽国维继续提供担保的公告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日报

》。

特此公告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9月 15日


